交易条件说明

（一）交易标的内容：惠州市惠城职业技术学校校内商店挂牌出租（面积约122平方米）。本项目以撤场后实物现状为准进行交易。租赁标的实际面积如与信息公告所标示的面积有出入，以实际面积为准。
(二)标的用途及要求：1、承租方需严格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和有关国家机关制定的规范性文件要求及出租方的合同约定合法经营。 2、承租方应依法以自己的名义申办各种经营证照并承担办理费用，应依法获得经营许可或备案，不得无照经营；经营活动不得影响学校正常的教学和管理秩序。3、不得销售烟酒、熟食、药品、含酒精饮料、碳酸饮料、“三高”（高盐、高糖、高脂肪）食品（对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高盐、高脂、高糖类产品标准：包装标识的钠含量≥800mg/100g、料糖含量≥ 11.5g/100ml、脂肪含量≥20g/100g，属于"三高"。产品标准如有改变时以最新标准对照执行）、膨化食品、方便面（含泡饭、泡面）、瓜子、甘蔗、口香糖、辣条以及其它有危害（或潜在危害）儿童及青少年健康的食品，不得自行加工熟食，不得销售玩具、刀具，杜绝“三无”产品，不得违法经营禁止在学校经营的项目。4、不得转租第三方经营。
（三)租期自中标通知书到达中标人之日起至2025年8月15日止。

（四)免租期：本商店无装修免租期。
（五)报名人条件：报名人必须是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合法存续、正常经营且信用良好的企业。不接受个人和联合体报名。
(六)交易保证金的收退：竞投人须缴纳交易保证金2万元(人民币贰万元整）。竞得人竞得项目后，待结果公示期满（3个工作日，以网上成交日起计）且无异议后5个工作日内持相关资料到惠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惠城分中心领取成交通知书，在收到成交通知书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凭成交通知书与委托方签订租赁合同，竞得人逾期未领取成交通知书或签订租赁合同的，视为自动放弃竞得资格，竞价保证金不予退还。竞得人保证金在交易中心收到交易双方签订的租赁合同后转入委托方指定账户作为租赁押金。未竞得人保证金在结果公示无异议后原路退还。
(七)租赁押金：本项目承租人在合同签订当天须按要求一次性缴纳租赁押金￥10万元(人民币壹拾万元整）到委托方指定的账户，其中：竞得人保证金作为租赁押金的一部分，竞得人在签订合同前须补交押金壹拾万元整(¥100000)，且须提供保险公司出具的食品安全责任保险合同(学生每人保障金额不低于50万元，保险期限须与承包期限一致)。如乙方在承租期内降低食品安全责任险保障金额或者脱保的，则甲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合同。

本合同终止/解除后，乙方付清租金、违约金、水电费及乙方应负担的所有费用等款项，无违约行为的，甲方将押金不计利息退还乙方。
(八)竞租人需认真阅读委托方提供的《惠州市惠城职业技术学校校内小卖部租赁合同》版本，竞租人竞得租赁物业后必须严格按照委托方提供的合同版本签订合同，不得反悔，否则取消竞得资格，竞价保证金不予退还。
(九)销售不健康商品的违约责任：1、租赁期间甲方发现乙方销售本合同约定或者政府部门明令不得在校园销售的商品的，有权要求乙方限期改正。乙方如未能 限期整改完成，或者虽然整改，但再次被发现有上述行为的，乙方应按照第十条第2点约定，向甲方支付违约金，甲方有权从押金中直接扣除乙方应支付的违约金，支付违约金后，乙方仍应按照甲方要求进行整改。 甲方从乙方押金中扣款后，乙方应自收到甲方通知之日起10日内补足押金。否则，每逾期一日，按全部押金的万分之三向甲方支付滞纳金。

一年内累计三次发现乙方存在上述销售行为的，甲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合同，并要求乙方按照两个月租金标准支付违约赔偿。如该赔偿不足以赔偿甲方损失的，由乙方继续承担赔偿责任。甲方可优先从押金中予以扣除。

甲方在日常巡查过程中发现乙方有上述销售行为，经上级部门核实后，或者其他部门向甲方上级部门举报、反映，并经甲方上级部门核实后，按照前款约定执行。
2、如乙方被发现销售本合同约定或者政府部门明令不得在校园销售的商品，且未能在甲方要求的期限内整改完成或者整改完成后，再次销售的，乙方应按照下述标准向甲方支付违约金：

月租金在10000元以下的，违约金为1000元；

月租金在10000(含)-50000元的，违约金为2000元；

月租金在50000(含)-150000元的，违约金为4000元；

月租金在150000元(含)-300000元的，违约金为6000元；

月租金在300000元(含)以上的，违约金为8000元。支付违约金后，乙方仍应按照甲方要求进行整改。
(十)装修说明：该房屋不设装修免租期，提前终止合同或合同期满后退租时房屋的装修不得私自拆卸，不得索要任何装修费用。
(十一)提前终止合同：租赁期间，除本合同其他条款有约定外，任何一方提出终止合同，需至少提前2个月书面通知对方，经双方协商一致后，确认合同终止。乙方提前终止合同的，应向甲方另行支付2个月租金作为违约金，甲方有权从所收押金予以直接抵扣，不足抵扣的，乙方应在提出终止合同时补足。
因政策变化、城市改造、政府决定、资产管理部门以及甲方和学校需要征用或拆除、改造、收回已租赁房屋时，乙方无条件服从，合同随即终止，乙方应当在甲方书面通知的期限内搬迁完毕，由此造成乙方的经济损失甲方不做任何补偿或赔偿(包括装修等费用)。
(十二)意向竞投人可与委托方（业主）联系到标的物处察看并了解标的现状，联系人：吴先生 电话：13528060607
